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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医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项目背景 

(一) 任务来源 

吸毒成瘾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。公安部、原

卫生部于 2010 年 11 月通过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》，要求对吸毒

人员成瘾行为进行科学认定。鉴于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

病，因此对于吸毒成瘾人员的界定，不仅仅需要公安司法人员，

也需要成瘾领域的医务人员介入。我市自 2012 年起至今，共有

12 家医疗机构开展吸毒成瘾认定工作，已完成吸毒成瘾认定工

作共计上万例。 

自颁布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》以来，我国对戒毒工作有了方

向性指导，但尚未有细化的服务规范出台。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

构开展吸毒成瘾认定工作，帮助相关人员掌握认定工作的职责和

流程，实现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，上海市卫生健

康委员会、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提出编制地方标准《医

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规范》，由上海市医疗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

会归口。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立项评审，本标准列入

2021 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（沪市监标技〔2021〕341 号）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情况 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上海市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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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全市精神卫生的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康复、心理咨询

/治疗和对外学术交流等任务，是全国规模最大、业务种类最全、

领衔学科最多的精神卫生机构。 

自 2012 年起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受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

公室、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，承担吸毒成瘾认定相关工作，

并负责对区级精神卫生机构吸毒成瘾认定点进行业务培训和质

量督导，多次举办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培训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协调性和一致性原则 

本标准的制订以国家颁布的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》为蓝本，

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、细致化，并且保证与现有法规和管理

办法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坚持实践性原则，注重提炼已有经验 

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，坚持以实践为原则，在已有工作基础

上进行经验总结，并多方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、建议，反复多次

修改，完成地标研制工作。 

（三）坚持问题导向原则，注重过程和结果指标相结合 

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，充分考虑到当前禁毒工作的需求，以

进一步规范吸毒成瘾认定工作，确保认定质量为目标。在后续推

广应用过程中将根据实践情况进一步对地标进行修订。最终目标

确保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，规范吸毒成瘾认定工作。 

三、标准编制过程 

（一）研制过程 

本标准立项后，在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市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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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委员会指导下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组织成瘾领域专家成立标

准研制工作组。工作组收集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

成果、经验，以及国内外相关的标准、文献资料，分析了当前的

需求，初步确定了标准研制内容，召开了标准工作会议，讨论并

确定标准研制的工作计划以及任务分工，明确了标准研制工作的

具体方案，确定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，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组。

起草组多次对成瘾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调研，听取来自从事成瘾

认定工作的医疗机构、上级主管部门、成瘾领域专家、药物滥用

防治协会以及标准制订领域的专家等多方建议，于 2021 年 8 月

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。 

（二）征求意见过程 

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后，起草组通过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以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官方渠道，对外广泛公开征求意见。同

时，为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，起草组向上海市医学会、上海

市从事成瘾认定的机构（包括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、虹口区精

神卫生中心、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等） 、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，

以及中南大学、宁波大学等大专院校发送征求意见稿件。通过线

上讨论、函评等形式就征求意见稿内容进行商讨。收到回函并有

建议的单位数共计 7 家，提出 52 条修改意见和建议，根据专家

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以及 GB/T 1.1-2020 要求，不断完善标准内

容，经专家组讨论最终采纳 46 条，未采纳 6 条，并在征求意见

汇总表中详细解释未采纳原因。上述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标

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形成标准的送审稿。 



 4

（三）专家审定 

2022 年 11 月 23 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召开

了标准的审定会。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关于标准制定工作和标准

内容的汇报，并对标准报批稿内容进行逐条审议，提出 14 条修

改意见，并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医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

规范》会后，标准起草组充分吸纳专家组意见，并对标准进行了

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标准的报批稿、编制说明和审定意见汇总处

理表。 

四、主要结构和技术内容说明 

本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的机构要求、人员

要求、服务流程及要求和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等内容。 

本标准是基于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，在公安部颁布的《吸毒

成瘾认定办法》，以及国家卫健委、公安部、司法部三部门颁布

《关于印发戒毒治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基础上，参考成瘾医学

相关理论和诊断书籍，包括《精神病学》第八版、《国际疾病分

类标准 ICD-11》，进一步细化了吸毒成瘾认定评估的内容，包

括毒品使用情况调查、精神症状评估、生物学检测等。其中，毒

品使用情况调查包含了毒品使用种类、使用剂量、使用频率、是

否合并多种毒品使用、是否合并酒精使用、使用后所致精神及躯

体感觉、是否有耐受性、戒断症状、是否对毒品渴求、是否导致

社会功能受损等不良情况等多方面内容；精神症状评估内容包含

了被认定人的感觉、知觉、情感、意志行为、自知力等；生物学

检测包含尿液检测和毛发检测两方面内容。 

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参考公安部颁发的《吸毒成瘾认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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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，就人员要求、资质要求、机构要求、吸毒成瘾认定判断做

了相应规定。此外，结合精神病学《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ICD-11》

中物质依赖临床诊断标准，就医疗机构进行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

技术内容做了进一步的细化。鉴于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特殊属

性，目前国外尚未见相关标准，国内标准制订也为首创。 标准

内容的制订与国家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》以及物质依赖诊断的医

学标准均保持一致，确保该标准的严肃性和科学性。为了进一步

规范、提高认定工作的质量，我们通过对既往认定工作的总结，

制定了相应的评价和持续改进的需求。评价包括服务过程规范

性、吸毒成瘾认定的技术能力、认定结果准确度；持续改进按照

“PDCA”循环，根据评估结果、反馈信息等开展。作为全国第一

家开展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医疗机构，通过本标准的制订为规范

鉴定工作的开展、完善国家公安部、卫健委、司法部发布的成瘾

认定相关工作流程及内容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五、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的研制是基于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，并参考了《吸毒

成瘾认定办法》《关于印发戒毒治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《国际疾

病分类标准 ICD-11》等文件和国内外文献资料，是国内首个关

于医疗机构开展吸毒成瘾认定服务的标准。 

六、重大分歧的处理 

研制过程中，有专家提出目前人员配备不足，建议认定现场

由配备 2名医师改为配备 1名医师。起草组与专家共同讨论，并

参考国家现行文件要求，最后一致认为：为了确保成瘾认定工作

的规范、公平、公正，依旧保持原要求，成瘾认定工作需要 2名



 6

医师共同参与。还有专家提出关于毛发和尿液生物学检测过程进

一步细化的问题。经起草组与专家讨论后认为，生物学检测不属

于吸毒成瘾认定机构直接承担的工作，故将该内容予以删除。有

专家提出，鉴于本标准以戒毒医疗机构提供吸毒成瘾认定服务为

主要内容，故建议调整名称为“医疗机构吸毒成瘾认定服务规

范”，起草组经过讨论采纳相应建议。同时，起草组还按照专家

意见，对部分内容的结构顺序进行了调整，其余无重大分歧。详

细内容参见意见汇总处理表。 

七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文件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

本标准是基于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《吸毒成瘾

认定办法》《戒毒治疗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要求

基础上进一步细化，故与以上文件无冲突。 

八、关于标准宣贯实施的建议 

本标准发布后，建议对上海市从事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戒毒

医疗机构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培训工作，在成瘾相关继续教育

培训项目中，将该地方标准纳入培训内容，贯彻实施到各开展成

瘾认定工作的医疗机构中。同时，将本标准作为成瘾认定工作的

标准流程纳入质量控制体系中，严格按照该要求对成瘾认定工作

的质量进行把关，定期进行质量监督，对成瘾认定工作流程和内

容进行考核。 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无。 

 

 


